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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投诉日趋增加：如何有效监管院内投诉？ 

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HESVIC 课题组 

 

 

主要信息： 

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，矛盾突出，这与未建立院内患者诉求管理的有效问责机

制、信息管理低效和公众参与缺失有关，由此影响了医院对患者诉求管理的

反应性、透明性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性。 

 

 倡导医院管理中的自我学习过程，在患者诉求管理中，学会分析现况、找准

问题及其原因、改善管理流程和提高管理质量。 

 

 强化问责制，改善信息管理，提高医院对患者诉求管理的反应性。明确界定

医院在患者投诉处理中的职责，建立适宜的激励和惩罚机制，逐步建立卫生

系统和公众的联合监管体系。政府应赋权于患者或其代表，比如通过公民社

会等形式，参与监管，以保护患者权益。 

 

 逐步建立信息公开渠道，改善透明性。制定明确的指南，收集和分析患者诉

求信息，建立标准的信息系统；同时向医患双方公开信息，促进公众参与决

策和监管；在改善透明性的同时，增强监管的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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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述 

患者投诉和医患纠纷一直是社会热点问题，近年来，投诉呈现数量攀升，形

式多样的趋势，医患双方关系变脆弱并缺乏信任，而这又加剧了冲突的程度和水

平1,2,3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与服务提供本身、公众期望提高和自我维权意识增强

有关，另一方面也与出现投诉后的医院应对和管理有很大关系。 

为改善院内患者诉求管理，建立系统的院内管理体系，我国政府于 1987 年

出台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》，并在 2002年予以更新。2009年 12月出台的《医院

投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则为院内投诉处理提供了直接指导。现医院内部患者投

诉管理体系已基本建立，主要表现为：已在院内建立相应的部门专管患者投诉；

已形成基本有序的患者诉求处理程序等。但到目前为止，此办法未能有效缓解医

患矛盾。 

本研究将规制纳入政府治理及其职能范畴，分析政府通过特定规制，改善治

理，解决特定社会问题。研究分析了《医院投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制定、实

施、监管等，明确了当前院内患者诉求管理主要问题，并根据政府职能和治理框

架，提出建议。 

 

二、发现的问题 

一是缺乏强有力的问责机制，医院对患者诉求的反应性较差 

当前，在国家层面尚未形成强制性并有统一要求的患者诉求管理，也未能清

晰界定其中医院的职责，以及出现问题后的监管与惩处机制。当前患者诉求管理

的相关内容被整合到其他规制中进行监管（如“三好一满意”）， 没有专门针对

医院患者诉求管理的落实措施和监管措施，形不成对医院在患者诉求管理上的有

效问责机制。这降低了医院在患者诉求管理中的外部压力，减弱了医院管理者对

患者诉求管理的重视程度以及改善力度，体现为医院内部未能建立明确的针对科

室和医师的问责机制，临床部门对投诉管理的相对忽视，以及投诉管理部门在案

例调查中缺乏权威和协调力，损害了患者诉求管理的效果，这在大医院中更明显。 

二是尚未建立规范的信息管理体系，难以获得真实准确的诉求信息 

上海虽已率先建立医疗质量安全监控系统，初步实现对全市各机构医疗质量

和医疗安全的监测。在数据收集中，由于患者诉求事件的复杂性，尚未统一定义，



越南、印度、中国卫生体系治理与规制研究 (HESVIC)-政策简报 

3 
 

导致不同医院上报案例的差异；其次，对上报案例多的医院实行惩处，激励医院

漏报、少报患者诉求案例；最后，缺乏对医院真实患者诉求状况的监管，无法对

谎报数据的医院进行严重惩罚，也影响了数据上报的真实性。由此影响决策的科

学性和循证性。 

三是患者诉求信息不公开和公众无法参与其监管，影响了透明性 

在整个患者诉求监管过程中，医院不愿公开患者诉求信息，患者难以得到真

实信息，无法通过患者选择，促进医院竞争，改善服务行为；与此同时，院内患

者诉求管理中，作为关键参与者的患者由于信息和专业知识的弱势，无法对医院

形成有效问责与监管，导致医院有选择的提供患者诉求管理信息；而当前公民社

会、患者代表极为缺乏，无法参与监管，促进信息公开，这也加剧了透明性问题。 

 

三、政策建议 

针对上述问题，结合政府治理特征，我们提出如下建议： 

一是提倡自我学习策略，促进医院在患者诉求管理中的自我改善。 

当前医院主要忙于应付投诉案例，相对忽视前期预防和后期质量改善。应提

倡医院在患者诉求管理中，建立一个科学的学习过程，发现管理中的问题，并制

定解决和预防类似问题的机制
4
，减少医疗过失的发生，改善服务质量

56
。 

二是强化问责制，改善信息管理，提高医院对患者诉求管理的反应性。 

应改变当前患者诉求规制仅作为指导性文件的现况，提高其强制性和法律地

位，设计相应的问责工具。应在各个级别设立定期监管，明确相应的惩处措施；

改变当前的信息上报激励制度和惩处措施，以获得真实的患者诉求信息；随着公

众对问责制的呼声日渐增强，应考虑强化卫生系统和公众的共同监管作用7。赋

权于患者，比如通过公民社会保护患者的权益，这样的协会可以作为消费者代表

参与政策制定过程。 

三是逐步建立信息公开渠道，改善治理透明性。 

低质量的信息无法给改善服务质量带来效益。应首先制定并向医患双方提供

清晰透明的指南，并将投诉管理纳入日常和年度报告中8。还要制定常规存档和

上报制度，详细分析患者诉求案例，考虑建立适宜的信息公布平台，逐步公开相

关信息，以增强透明性。同时这也能增强公众的参与，保证公众参与的监督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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